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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丽水市金融服务中心提出，由中国人民银行丽水市中心支行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丽水市金融服务中心、中国人民银行丽水市中心支行、中国人民银行景宁县支行、

杭州简臻标准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起草人：殷斯霞、梁艳华、陈俊威、吴玮、梅翀、袁青、项圆圆。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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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银保农户小额贷款管理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政银保农户小额贷款的总则、贷款要求、贷款流程和长效管理等方面的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政银保农户小额贷款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政银保农户小额贷款

由政府承担保费、贴息等补助资金，银行为农户提供优惠贷款，保险公司提供保证保险的融资产品。

4 总则

4.1 政府引导

发挥政府在财政资源整合、机制创新等领域的作用，引导信贷资金投向重点支持领域。

4.2 精准高效

精准满足低收入农户、生态信用农户等政府重点支持群体生产发展的贷款需求，优化简化贷款流程，

提高办贷效率。

4.3 保本微利

在可持续经营的前提下，降低贷款利率和保险费率。

4.4 风险可控

加强机制建设，确保贷款风险整体可控。

5 贷款要求

5.1 补助资金来源

保费和贴息资金宜由当地政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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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贷款对象

5.2.1 宜重点支持低收入农户、生态信用农户等。

5.2.2 宜编制低收入农户、生态信用农户清单，并通过平台共享。生态信用农户清单宜由各地政府结

合“绿谷分”确定。

5.3 贷款用途

应用于生产经营领域。

5.4 贷款利率

对于低收入农户，银行机构宜制定优惠利率政策。

6 贷款流程

6.1 乡镇（街道）摸排

乡镇（街道）宜成立工作小组，对辖区内符合贷款条件的对象开展摸排调查，并形成贷款对象备选

名册。

6.2 资格审核

6.2.1 宜建立行政村初审、乡镇（街道）复核、县级行政主管部门终审三级审核机制。行政村、乡镇

（街道）可采取集中审核方式。

6.2.2 行政村宜对提出贷款申请的农户进行初审，审核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农户诚信情况；

——农户经济条件；

——农户是否有不良嗜好；

——贷款用途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的真实性及可行性；

——能否产生足够现金流偿还贷款。

6.2.3 乡镇（街道）宜对通过初审的农户进行复核，复核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申请农户是否属于贷款对象备选名册范围；

——贷款申请额度、期限以及用途是否合理。

6.2.4 县级行政主管部门宜对通过复核的农户进行终审，并对通过终审的农户签署审核意见、加盖公

章。

6.2.5 宜探索线上资格审核流程。

6.3 贷款受理

银行机构在受理农户贷款申请时，宜重点审核其是否提交了县级行政主管部门的资格审核意见书。

6.4 贷前调查及贷款审批

银行机构可根据农户贷款申请表内容，按照自身相关贷款管理办法，对农户所填申请内容是否属实、

贷款金额期限是否合理等进行调查，并确定贷款额度、期限及利率。

6.5 贴息和保费支付

6.5.1 保险机构宜直接向县级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保费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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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银行机构宜按照当地政策及时做好贷款贴息支付工作。

6.6 不良贷款处置

6.6.1 产生不良贷款后，银行机构宜及时通知保险机构，并开展催收工作。

6.6.2 催收未果的，银行机构、保险机构宜共同参与不良贷款追偿，并约定责任比例。

7 长效管理

7.1 制度建设

7.1.1 银行机构宜制定政银保农户小额贷款管理制度，明确贷款流程、贷款利率、贷款期限、贷款额

度、不良贷款处置等内容。

7.1.2 保险机构宜制定政银保农户小额贷款业务管理制度，明确保险费率。

7.1.3 县级行政主管部门宜与银行机构、保险机构签订协议，明确贴息和保费比例、银行机构和保险

机构双方风险分担比例、风险上限阈值（限额）以及不良贷款处置流程等内容。

7.2 风险防控机制

7.2.1 宜建立贷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检查的风险防控机制，将政银保农户小额贷款工作与“信用

户”、“信用村”评定结合。

7.2.2 宜建立风险池、政策性融资担保等风险共担机制。

7.2.3 宜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地方特色农业保险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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